
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

111年大專院校學生暑期實習名額調查表

一、依據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辦理大專院校學生實習作

業規定辦理。

二、學校名稱及科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三、貴校本次預計申請實習週數，人數：

(一) □實習週數2週，實習人數     。

(二) □實習週數4週，實習人數     。

(三) □實習週數6週，實習人數     。

(四) □實習週數8週，實習人數     。

註：實習開始日期統一為111年 7月 4日(星期一)

四、承辦人職稱姓名：

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電子信箱：


